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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重论述了公民体育权利的本原、概念与体育利益内核。在有关公民体育权利的本

原部分，论证了公民体育利益理论是理解公民体育权利的理论基础；在公民体育权利概念部分，

论述了公民体育利益和权利的 3 种形态及其关系；最后，还以体育权利主体为视角阐述了体育利

益是公民体育权利的实有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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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expatiated on the origin and concept of citizen sports rights as well as the core of sports in-

terests. In the part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citizen sports rights, the authors expatiated on that citizen sports right 

theories a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citizen sports rights; in the part regarding the concept of 

citizen sports rights, the author expatiated on three forms of citizen sports interests and rights as well as their rela-

tion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rights as the main body, the authors also expatiated on that sports inter-

ests are the intrinsic core of citizen sport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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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体育权利本原辨析 
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属

性。公民体育权利的本质就是公民体育权利区别于公

民其他法学权利的的基本属性。公民体育权利概念产

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从体育权利概念产生之日起，

就开始出现旨在揭示公民体育权利本质的解说。而这

些解说都是根据法学对权利概念的一般理解而对公民

体育权利进行的一些初步分析[1]。所引概念因时代变迁

等缘故，在公民体育本质结论上有所差异。如有的侧

重于公民体育权利的道德根据，有的侧重于公民体育

的内部结构；有的从应然意义上讲，有的从实然意义

上讲。从哲学角度上讲，公民体育权利的现象是公民

体育权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笔者认为，公民体

育权利资格理论、体育权利主张理论、体育权利自由

理论、体育权利法力理论都只是反映了公民体育权利

的现象，公民体育权利的本质则是体育权利内部联系，

它深藏于体育权利的现象背后，是深刻的、稳定的，

需要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把握。公民体育利益理论透过

纷繁复杂的公民体育权利现象，抓住了体育利益这个

本质特征，最大程度地接近了公民体育权利的终极。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着社会

秩序。那时，社会秩序的内容就是界定人们利益关系

的原则，社会秩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习惯和风俗；由

社会秩序规则界定的人们各自拥有的利益就是人们各

自拥有的权利。权利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在利益方面

相互关系的属性，包括静态关系和动态关系两个方面。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利益是权利的基础，人们之间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当然，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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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讲的利益，不仅包含物质利益，还包含了伦理的、

道德的、宗教的、精神的、感觉的和心理的以及诸如

此类的利益。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

手段不断进步，物质与人的关系也在数量和质量上不

断得到改善，利益问题的失衡性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

展。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使物质内容的相对宽松，稀

缺性质不断变化，失衡性不断表现出新的内容和特征，

利益和权利的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某种意

义上讲，人类是在需要与满足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向前

发展的。人类“需要”的满足过程的实现就是需要主

体与需要对象之间不平衡状态得以消除的过程。实际

上是人的内心的心理活动得到了外在的物化，即变成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事物。这种实在事物通常被称

为“利益”。 

人们在体育社会活动中所可能发生的最普遍、最

根本的冲突是体育利益的冲突。因为体育社会无非是

一个体育利益合作的体系。我们之所以承认、之所以

愿意自己是这个体育社会的一员，无非是希望从这个

社会中获取我们的体育需要和体育利益，而社会不可

能自动地产生体育利益。当我们任何一个人从社会中

获取一定量的体育利益的时候，就必须有另一个人或

另一些人付出、贡献等量的体育利益。体育权利之所

以成立，首要原因是为了保护某种体育利益。这种体

育利益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社会的；既可能是物

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既可能是权利主体自己的，

又可能是与权利主体有关的他人的。体育利益理论揭

示了公民体育权利的本质，体育利益是公民体育权利

的本质内容。体育利益说把公民体育权利和公民体育

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公民体育权利本质是体育利

益，体育利益是公民体育权利的基础。这里需要说明，

权利本身并不等于利益，利益只是权利的一个重要维

度。但是，体育权利的存在和行使无论有无客观效果，

都抹杀不掉存在于体育权利背后的体育利益追求。没

有体育利益，也就无所谓公民体育权利。 

 

2  公民体育权利的概念审视 
权利本身是一个多层次、多环节的复杂体系，它

的产生与实现，要经历若干阶段的具体过程。在这整

个过程中，权利基本上采取 3 种存在形式：应有权利、

法定权利、现实权利[2]。“应有权利”或“习惯权利”，

即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产生的权利要求，

或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在现实条件下和可以预见的范围

内应当具有的一切权利。“法定权利”指规定在法律规

范中，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权利。它是通过立法对“应

有权利”的确认，通过选择和整理对“应有权利”进

行认定和分配，是集中化、系统化了的“应有权利”，

是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觉概括。“实在权利”作为权利

的第三种形态，即处于最后发展阶段的权利。它通过

法律的实施，特定的义务关系的建立，法律效果的实

现，而促成人们对法定权利的真正享有，对相应义务

的切实承担，它是人们权利利益的实现和完成。从体

育权利的产生和实现来看，公民体育权利也可分为应

有体育权利、法定体育权利和实有体育权利[3]。 

我国公民的体育权利是在我国现实社会政治、经

济条件下，公民享有的不违反我国法律和法规规定的

体育利益[4]。它既包含体育物质利益，又兼顾体育精神

需求。公民体育权利概念本身，包含了体育权利的两

种形态：应有体育权利和实有体育权利。应有体育权

利是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一切体育权利。应有体育权

利是体育利益和需要的自发反映，是“自在”的体育

利益，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公民人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

体育利益需要，如果实现不了，就是不符合道义的。

应有体育权利是体育权利的最高形态。从本质意义上

讲，应有体育权利是不以法律为转移的，是人的自然

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一个个具体的体育权利。

应有体育权利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中。

公民作为体育关系参加者其应有体育权利就是人的自

由权，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它包

括体育人身权、体育经济权、体育文化生活权、体育

政治权、体育安全权、体育自由权、体育教育权、体

育交往权、体育知识产权、发展民族地区体育权利等

等[5]。这些应有体育权利是构建公民体育权利的前提。

应有体育权利不仅仅是一种体育利益的体现，而且是

人的价值的全面体现。公民体育权利所蕴涵的理性、

公平、正义的道德要求和价值意义，都体现在应有体

育权利之中。 

实有体育权利是权利主体实际享有与行使的体育

权利。实有体育权利是体育利益在现实社会中为社会

和大众所认同，是可以实现和享有的，是在现有社会

政治、经济条件下真实地享有和获得的利益和自由。

公民实有体育权利的存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讲，

是对于民众私利意识与国家公利意识统一的利导，以

促进和平发展；从个人发展的角度上讲，是对于个人

公民行为与个人公民利益统一的利导，以促进并满足

人的公民利益需求。综上所述，实有体育权利是在追

求和平发展下的人的全面发展。“实有权利是权利运行

的终点，又是新权利运行的起点”。因此，公民实际拥

有的体育权利是构建公民体育权利的参照标准。与应

有体育权利不同，实有体育权利尚不具有伦理价值，

是人的公民权力分割和公民利益体现。很明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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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体育权利还远远不能叠合人的实有体育权利。在

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的实有体育权利只能是相对

的，从实有体育权利到应有体育权利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个距离决定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 

公民体育权利发展的全部过程，就是应有体育权

利转化为实有体育权利的过程。这个转化过程除了受

制于现实的经济基础，还受这样几个因素的影响：第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

所特有的法权关系”，体育权利的平等、公正的基本要

求是商品自由交换的内在反映，商品经济发达与否，

直接关系到体育权利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状况。第二，

社会法制状况。法制是政治民主、立法完备、法律关

系稳定、法律意识普及的综合表现，是体育权利实现

的基本条件。第三，传统文化、社会道德的认可。体

育权利本身也是一种观念意识，体育权利观念如与传

统文化、社会道德相悖，体育权利追求就难以受到普

遍的尊重。因此，在应有体育权利向实有体育权利转

化的过程中，需要一种稳定的、强制性的权利形态以

保证体育权利的实现，这种形态就是法定体育权利。 

在当代社会，法律是最有权威、最有成效的社会

关系调整器。法律的社会功能在于合理地界定权利、

分配利益，法律对社会的调控，就是行之有效地将构

成社会关系的各种主体以及主体的权利义务，纳入法

律的操作范围，使之具有国家意志性、行为规范性和

强制执行性的特征。公民体育权利只有在一个稳定有

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普遍的承认和充分支持。公

民体育权利可以憧憬未来，却不能摆脱法律的操作，

只有在法律关系中，公民体育权利才有衡量的标准和

量化的尺度。法定体育权利是法律规定的公民所享有

的体育权利，是体育利益的法律化。体育利益的法律

化是从体育利益体系中剥离出来的，以法律形式存在

的利益。它是经由国家特定机关选择和确认的，体现

国家意志的，具有特殊强制力的一种体育利益。什么

样的体育利益可以或应当转化为法定体育利益的形式

存在呢？这首先取决于利益本身是否有必要采取法定

化的形式。法律通常只选择和确认体育利益体系中的

基本的和重要的并且与社会生活具有关联性的利益作

为法定体育利益。另有许多体育利益,则不需要或不可

能转化为法定体育利益。所谓实现公民体育权利，就

是公民体育利益的法律实现。尽管人的法定体育权利

还不能囊括人的实有体育权利，但我们已经看到，法

定体育权利是人已经享有的体育权利和可能享有的体

育权利，可能与应该，具有完全不同的实践意义；一

方面，人的实有体育权利已经大部分包括在法定体育

权利之中；另一方面，法定体育权利转化为实有体育

权利，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因此，法定体育权利是

人的体育权利的主要形态。虽然，在我国公民的法定

体育权利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人民意志

的集中表现，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体育的法定权利

的内容可以忽视体育应有权利的基本要求。因为应有

权利对现有权利起着评价和校正作用。所以，从构建

公民法定体育权利来看，应大力研究和发掘现实生活

中人们在从事经济、政治、文化和所有其它社会活动

中具有的各项体育应有权利，以丰富、扩展法定体育

权利。 

 

3  公民体育权利的实有内核是体育利益 
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

系中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在公民

体育权利本原研究中，只有将“利益”放到一定的体

育权利、体育义务关系中去考察，才能真正地理解和

确定公民体育利益。 

体育权利的实际内核是体育利益。从学理上看,

我们平常在法律上确认某种事物是否具有“权利”之

属性，应从以下 5 个理解向度进行综合判断，即：利

益、主张、资格、权能和自由。那么当我们把体育作

为一种权利来理解的时候，自然也应该从代表一定的

利益、反映某种主张、具有某种资格、表征某种特定

权能以及实现一定自由这几个方面予以阐释[6]。 

利益是主体经过各种活动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为实现需要所获得的价值。利益是需要主体以一定的

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以社会实践成

果为内容，以主观欲求为形式，以自然生理需要为前

提，使需要主体与需要客体的矛盾得到克服，使需要

主体之间对需要客体获得某种程度的分配，从而使需

要主体得到满足。利益是对客观需求对象的更高的理

性上的意向、追求和认识，是需要在经济关系上的体

现，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是一种经济分配

关系[7]。利益是权利制度设计需要锁定的目标，是人们

主张和行使权利的根本动机，是权利和义务联系的中

介，是权利的实有内核，所以体育利益是体育权利的

实有内核。体育利益从表现形态上可以分为物质利益

和精神利益、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直接利益和间接

利益；从享有主体的角度，这些体育利益又可分为国

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他们具体应该包括物、

人身、精神产品和行为结果等方面。体育利益无论是

物质利益或是精神利益，还表现为“应然状态”和“实

然状态”。“应然状态”是人们期望的体育利益存在的

理想化状态，是一种颇具柏拉图式的理想色彩的状态。

“实然状态”则是体育利益因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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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的客观实在。体育利益的“实然状态”与“应

然状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客观社会现实需要的

是体育利益的“理性”而不是体育利益的“理想”。 

体育自由即体育行为的选择自由，是权利人实现

其体育利益的行为自由。体育权能是从体育利益不容

侵犯的权威或强力和能力的意义上讲的；提出利益主

张要有相应的资格，说你对某体育利益享有权利，是

说你有资格享有该项体育利益，即资格要素；一种利

益若无人对它提出主张或要求，就不可能成为权利。

而“法定的要求权必然是以其他人对权利拥有者负有

义务为根据的，一种法定权作为一种要求，都是针对

他人的……它也是要国家加以承认和实施的要求”[8]。

当然大众一定的体育要求也只是体育权利本质的一个

方面，它无法超越特定的生活条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 

所以，公民体育权利的孕育、产生和确立，也无

非是以体育利益为核心的这 5 个要素的形成。其中，

公民体育权利意味着自身体育需要的满足，凭借着“权

利”，人们得以生存和发展；通过“权利”，人们实现

自己的生活价值。因此任何体育权利均以某种体育利

益为其核心。 

体育权利的本质形式是其利益属性。广义的体育

是以人的运动为基本手段增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

教育过程与文化活动[9]。现代社会的体育法是以权利为

本位或重心配置体育权利和体育义务。因而，从广义

上看，公民体育权利是指公民个体在运动过程中所享

有的权利，既包括有运动的权利，又包括有与运动相

关的权利。这里与运动相关的权利还包括从事体育科

学研究的权利、体育教育的权利、体育文化的权利等，

还应该包括国家赋予公民兴办体育事业、从事体育经

营、进行体育消费、享有在体育资金、体育设施等多

方面的权利以及公民在体育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接受

国家和社会行政和法律救助的权利。由于体育权利的

特殊性，体育权利不仅仅意味着作为的权利，也意味

着不作为的权利；既可以是接受的权利，也可以是拒

绝的权利。完全拒绝体育行为与体育享受、体育关系，

只要是出于自觉自愿、自主自由的选择，也属于体育

权利的范畴。而这些体育权利的直接本质是体育利益，

体育利益是主体活动的内在推动力。对于主体的体育

权利要求来说，体育利益是第一性的；可以这么讲，

体育利益是体育权利的灵魂，也是解开体育权利之谜

的“钥匙”。体育利益机制决定体育法权现象的性质及

其功能。 

 

4  小结 
公民的体育权利与其他权利相比，还是一项新兴

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明确对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制保

护，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公民体育权利从逐渐

提出，日益明确到纳入法制运行的实践领域，始终伴

随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法治的前进步伐，是时代进步与

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公民体育权利的张扬，不仅是时

代的要求，而且是体育内在的本质需要。体育要取得

大发展，公民体育权利就必须得到应有的保障。认真

研究公民体育权利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自

觉地把握体育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中的前进方向，对

促进我国人权理论的发展与丰富将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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